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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载着着1100名名民民工工，，三三轮轮车车撞撞上上宝宝马马
当场导致2死2伤，若等20秒事故就可避免

暴力袭击警察

或将从重处罚

另一起事故中，7月23日
21时13分，市中区103线分水
岭路口，一正常骑行的两轮电
动车遭横穿路口的一辆摩托
三轮车撞击，骑电动车的年轻
女子孙某当场身亡。

民警对监控视频反复查看
后发现，在21时13分05秒时，三
轮摩托车驾驶员赵某驾车由南
向北直行至路口，闯红灯继续
向前行驶，与骑电动车由北向
东左转的女子孙某相撞，致使
孙某当场死亡。

“这起事故中，三轮摩托

车给当事人造成的危害和普
通四轮机动车一样大。”市中
交警大队民警称，而且三轮车
并不具备普通车辆的刹车性
能。

民警的进一步调查中发
现，赵某所驾驶车辆未投保道
路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并
且其静脉血中检出乙醇成分，
含量为196mg/100ml，属于醉
酒驾车。因赵某醉酒后驾驶机
动车，并且闯红灯是导致孙某
死亡的主要原因，因而赵某对
事故负全部责任。

“这是一起典型的袭警案件。”
菏泽经济开发区法院刑一庭副庭
长仵新忠表示，2013年以来，菏泽
经济开发区法院共受理了11起妨
害公务犯罪案件，2013年1件、2014

年2件、今年已有8件，“这些案件
都与公安有关”。

他分析，这些案件主要有两
类，一种是民警在处理治安案件
过程中受到辱骂、殴打或者暴力
威胁，还有一种是交警在查车过
程中遭到阻碍，“这些袭警的人多
数是酒后驾驶，袭警事件多发生
在查酒驾的过程中，有的人酒醒以
后啥都不知道。”

“出事时冲动，而事情过后这些
人都很后悔。”

按照我国法律，妨害公务罪不
对侵害对象进行区分，但因警察身
份的特殊性，袭警事件一直颇受关
注。正在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传来消息，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经同有关
方面研究，拟建议在刑法第二百七
十七条中增加一款规定：暴力袭击
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
依照妨害公务罪的规定从重处罚。

本报记者 马云云

本报记者 马云云
通讯员 范永昕 刘西磊

酒后超车

撞了其他车辆还想跑

姜南风是菏泽开发区的一
名农民。去年10月12日晚，他酒
后驾驶本田轿车行驶到菏泽市
和平路银座商城西门附近时，
撞上了同在路上行驶的汪东林
的轿车。

汪东林回忆，当时他与一
辆本田轿车同向行驶，本田车
从左侧超车时开在了逆行车道
上，为了躲避对面来的车辆，猛
向右打方向，撞到了他家车子
的左前轮。

“后来从车上下来一个满
身酒气的男子，晃晃悠悠。”这人
就是姜南风。汪东林说，他问姜
南风怎么处理，姜南风打着电话
想走，他和妻子上前拦住，姜南

风骂他妻子并用手推她的脸，
但自己歪倒，手在地上磨破。

姜南风提出只修车，被汪
东林拒绝，他们打电话报了警。
其间，姜南风还打电话叫来了
朋友。

交警王某与同事先到现场
处理事故，姜南风一度想逃跑。
此时，菏泽市公安局开发区分
局丹阳派出所民警冯明、葛州
正带领三名协警巡逻，接到指
令后赶到现场支援。

打掉民警帽子

还在脸上推两巴掌

三名协警事后回忆，当时
交警请求他们把姜南风带到派
出所核实身份，但姜南风不上
车还辱骂冯明，用手打在了冯
明的头上，把冯明的帽子打掉。

上了警车并抵达派出所
后，姜南风一直不住地辱骂冯
明，在派出所内，冯明和同事拉

着他到讯问室时，姜南风一直
抗拒，用手掌往冯明脸上推了
两巴掌，还往冯明胸口上推了
几下，态度很恶劣。“冯明右眼
角处有点儿红，嘴角处有伤口，
手背上胳膊上也有伤口。”

之后交警王某到派出所对
姜南风进行酒精测试时，他也
不配合并辱骂办案民警。

经鉴定，冯明被打成轻微
伤，而姜南风血液中乙醇含量为
96.1mg/100ml，属醉酒驾驶。

本次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
处理，姜南风醉酒驾车负全责。
2014年10月14日，姜南风与汪
东林经调解达成协议，赔偿汪
东林各项损失人民币5000元。案
件在审理过程中，姜南风的亲属
为其代缴罚金人民币5000元。

事后给谁打了电话

都不记得了

据姜南风介绍，酒醒后的

他对自己的出格行为全然没了
印象。他事后表示，自己记得事
故后给别人打了电话，但具体
给谁打的不记得了，不知道如
何到的派出所，在到派出所的
路上及到派出所后是否打骂出
警人员也不记得了。

菏泽经济开发区法院认
为，姜南风醉酒驾驶机动车肇
事，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依法
予以从重处罚。姜南风一人犯
两罪，依法予以数罪并罚。姜南
风归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
实，依法予以从轻处罚。鉴于姜
南风赔偿了汪东林的经济损
失，积极缴纳罚金，且系初犯，
酌情对其从轻处罚。

法院最终判决，姜南风犯
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两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犯妨
害公务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决
定执行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五千元。

（文中当事人系化名）

酒酒驾驾还还袭袭警警，，酒酒醒醒后后全全忘忘了了
把民警打成轻微伤，数罪并罚被判拘役六个月

醉酒后驾车行驶，本来已经违法，在超车发生碰撞被派出所传唤时，竟还
辱骂、推搡民警，这回事儿真的闹大了。日前，菏泽一男子酒后因开车又袭警
被数罪并罚——— 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

延伸阅读

规矩出行 安全你我
之三轮车

“路口还是红灯，一辆三轮摩托就闯过来，撞上宝马。”
8月27日，济南交警通报两起由三轮车酿成的事故，均造成
人员死亡。

交警部门的统计显示，每发生13起死亡事故就有一起
涉及三轮车，一般伤人事故中，三轮车造成的事故占总数
的2/5还多。

本报记者 王兴飞

槐荫交警27日通报的这
起死亡事故显示，8月19日早
上6时39分许，齐鲁大道青岛
路路口，一辆由南向北行驶的
三轮摩托无视信号灯指示，强
行闯红灯并加速穿过路口，在
行驶至路口中间靠北位置时，
与一辆沿青岛路由东向西正
常行驶的宝马车相撞，三轮车
当场侧翻十余米，车上违法拉
载的10名民工被当场甩出，造
成两名民工经抢救无效身亡，
另有两人受重伤。

槐荫交警大队提供的路
口监控录像显示，三轮摩托车
速度过快，在与宝马车后部相
撞前，驾驶员刘某试图将车辆
向右前方行驶规避事故，结果

造成车辆相撞后当场侧翻，刘
某未受伤，但三轮车后面或坐
或站的10名民工被甩出后与
地面撞击。而如果再等上20秒
后过路口，这起事故就可以避
免。

经调查，驾驶员刘某存在
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违法载
人、违反信号等严重交通违法
行为，目前刘某已被拘留。

事故后出警的西站中队
中队长徐垒表示，前不久，在
离事故路段不远的日照路腊
山河东路路口，一辆三轮摩托
车驾驶员醉驾逆行同样与宝
马车相撞，事故中摩托三轮当
场解体，驾驶员死亡，而宝马
车上有两人受伤。

事故二：醉驾三轮车，撞飞电动车主

事故一：载着10民工，还要闯红灯

槐荫交警大队西站中队中队
长徐垒称，较四轮机动车，遇有紧急
情况三轮车更容易发生侧翻，甚至
发生死亡事故。除了车辆安全隐患
大外，三轮车骑乘人员安全意识低
更是交管部门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8月19日三轮车撞宝马两死
两伤事故中，驾驶员刘某此前早已
经历过一次近乎死亡的交通事故，
至今身体下肢还打着钢钉，本来他
的车只能拉3名民工，但听说有活
干，硬是挤上来10个人。”徐垒说。驾
驶员刘某事故后表示“已经死过一
次，不在乎”，而幸免于难的民工在
事故后才惊觉“捡回了一条命”。

本报记者 王兴飞

除了事故占比多，三轮车
违法乱象也成为城市顽疾。

“三轮车违法大多都是几
种违法行为叠加。”交警部门相
关人士介绍，上个月，历下交警
查处了一辆快递三轮车，除了
车辆未悬挂号牌这一违法行为
外，驾驶员还存在驾驶证与准
驾车型不符的违法行为，交警
部门只好一次给驾驶员记24分
并暂扣车辆。

“电警抓拍无效，因为三轮
车大都没有号牌，也没有注册登
记，现场查处三轮车遭遇到处打
游击，漫天撒网的查处又需要投
入大量警力。”业内人士称。

据了解，涉及三轮车的交通
死亡事故正呈现明显增多趋势。
济南市天桥交警大队统计显示，
上半年辖区发生的39起死亡事故
中，涉及三轮车的有3起，占总数
的7 . 7%。相关统计还显示，涉三轮
车死亡事故已经与酒驾事故数量
大体相当。

天桥交警大队公共关系科科
长周榆介绍，一般性道路交通伤
人事故方面，警务系统查询显示，
天桥区共发生伤人事故162起，其
中涉及三轮车的就有34起。“如果
把按简易程序处理的和私了的计
算在内，涉及三轮车的道路交通
事故占总事故数比例将更多。”

统计显示，涉三轮车交通死亡事故正明显增多，然而由于监管困难，驾驶员
安全意识差，三轮车违法行为查处困难重重。

把私了算在内

三轮车事故更多

多项违法行为

一次记24分

事故发生后

才觉得捡回条命

““已已经经死死过过一一次次，，不不在在乎乎””
涉三轮车死亡事故与酒驾相当，车主难管理

19日早上，济南槐荫区齐鲁大道青岛路路口，一辆三轮摩托闯红灯撞上宝马，造成2死2伤。 槐荫交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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